
荔湾府行复〔2019〕18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吴某等人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和建设局。

申请人吴某等人（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

湾区住房和建设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告知书》（荔住建依申请公开〔2018〕88号），向广州市荔湾

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

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荔住建依

申请公开〔2018〕88号），并责令重新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

被申请人答复认定的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答复内容不完

整。没有说明，没有指引。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区分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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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作出答复。申请人申请公开：第一类：2018年有四个地块

（1）汾水旧村（16b地块），（2）牡丹阁停车场（8a地块），（3）

大田新焦点，（4）金鱼池（1号地块）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信息；第二类：建筑施工单位符合各种施工条件、允许开工的批

准文件备案资料信息；第三类：建设单位进行工程施工的法律凭

证，房屋权属登记的主要依据备案资料信息”。被申请人经查，茶

滘城中村改造项目（复建一期 8a号地块）已取得核发的《建设工

程施工许可证》，被申请人在答复中以附件形式公开，其他三个地

块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存在。关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二类

和第三类信息，被申请人认为申请内容不明确，在答复中依法告

知申请人补正申请内容。经告知后，申请人未对申请内容进行补

正。二、被申请人作出答复符合法定程序。被申请人于 2018年

12月 7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8年 12月 19

日作出答复后，于同年 12月 26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本府查明：

2018年 12月 7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表，所需的政府信息文件名称和文号空白，其他特征描述

为“第一类 2018年有四个地块（1）汾水旧村（16b地块），（2）

牡丹阁停车场（8a地块），（3）大田新焦点，（4）金鱼池（1号地

块）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信息；第二类：建筑施工单位符

合各种施工条件、允许开工的批准文件备案资料信息；第三类：

建设单位进行工程施工的法律凭证，房屋权属登记的主要依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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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资料信息”，提供政府信息的方式为邮寄纸质文本，并提供了《关

于茶滘城中村改造近期工作情况的一封信》作为信息公开申请的

附件。被申请人经审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作出《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告知书》（荔住建依申请公开〔2018〕88号），告知申请

人：公开“茶滘城中村改造项目（复建一期 8a号地块）”施工许

可证，汾水旧村（16b地块）、大田新焦点、金鱼池（1号地块）

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信息不存在；第二、第三项内容不明

确，请在收到本告知书后 3个工作日内补正申请内容，提供该文

件标题、文号或关键词，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申请人

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荔住建依申请

公开〔2018〕88号），于 2019年 1月 21日向本政府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2019年 2月 19日补正申请材料。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

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

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

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

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

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第二十一条

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

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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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

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

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四）申请

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被申请人有

答复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职责。本案中申请人实际

是申请公开“2018年四个地块（1）汾水旧村（16b地块），（2）

牡丹阁停车场（8a地块），（3）大田新焦点，（4）金鱼池（1号

地块）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政府信息，关于第二类第

三类所需政府信息的特征描述，其实质是以信息公开名义对相关

事项进行咨询，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调整的范围。被

申请人经查询后向申请人公开了茶滘城中村改造项目（复建一期

8a号地块）施工许可证的信息，并告知其他地块的施工许可证信

息不存在并无不当，被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中

要求补正申请内容，形式上存在瑕疵，但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

产生实质影响，不减损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要求重新答复

本府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

过 15个工作日”。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未超出法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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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申请公开 2018年四个地

块汾水旧村（16b地块）、牡丹阁停车场（8a地块）、大田新焦点，

金鱼池（1号地块）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政府信息的答复

内容。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19年 4月 15日


